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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間接選舉之代表或委員所組成。其所分別行使之職權亦為民主國家

國會重要之職權。雖其職權行使之方式，如每年定期集會、多數開議、

多數決議等，不盡與各民主國家國會相同，但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

之性質而言，應認國民大會、立法院、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

會。

釋字第七七號解釋（46.6.24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所謂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市縣不得少於其

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，原係指編製預算時在歲出總額所佔之比例數

而言。至追加預算，實因預算執行中具有預算法第五十三條所定情事始

得提出者，自不包括在該項預算總額之內。

釋字第七八號解釋（46.8.9.）

【解釋文】

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，非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

條所定各款情形不得終止。如承租人自動放棄耕作權時，依同條第二

款規定亦須確有因遷徙或轉業之正當理由。

釋字第七九號解釋（46.10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釋字第六十七號解釋，所謂銓敘合格一語，係指經銓敘部銓

敘合格者而言。其在國防部擔任薦任審計職務三年以上，並經銓敘部

審查登記者，亦應認為合於會計師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。

釋字第八○號解釋（47.11.26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一、參加叛亂組織案件，在戒嚴地域犯之者，依懲治叛亂條例第十條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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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之規定，既不論身分概由軍事機關審判，則有無參加叛亂組織及

是否繼續之事實，均應由有權審判之軍事機關認定之。

二、本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係為曾參加叛亂組織，未經自首或無其他

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者而發。如已由有權審判之軍事機關認其

不屬於懲治叛亂條例上之犯罪自不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係因同一案件軍事機關謂其參加匪偽活動係在懲治叛亂條例

施行前，其後又無繼續為匪工作情事，故以不起訴處分認其不屬於懲治

叛亂條例上之犯罪，而司法機關以本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載有，凡曾

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己脫離組織以前，自

應認為係繼續參加等語，謂該案仍有懲治叛亂條例上之罪嫌。為解決

此爭議，自應先審究此項案件在法律上究應以何方認定為主，茲查參加

叛亂組織案件在戒嚴地域犯之者，依懲治叛亂條第十條後段之規定既

不論身分概由軍事機關審判之，則關於軍事機關所為不屬於懲治叛亂

條例上犯罪之認定，在未經合法變更前即難否認其效力，至本院釋字第

六十八號解釋所謂應認係繼續參加云云，係為曾參加叛亂組織未經自

首或無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己脫離組織者而發，如已由有權審判之軍事

機關認其不屬於懲治叛亂條例上之犯罪，即不發生釋字第六十八號解

釋上之問題。

釋字第八一號解釋（47.12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營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及經理人所執行之業務，應屬於憲法第

一百零三條所稱執行業務範圍之內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，為憲法第一百零三條

所明定，其所以於不得兼任其他公職之外並不得執行業務者，乃為貫

徹監察權之行使，保持監察委員之超然地位，故亦予以限制，民營公司




